附件4

佛山市　　　　（物业小区名称）业主委员会

会议和学习制度

(示范文本)

在依法依规和参考、借鉴政府部门示范文本的基础上，经征求小区业主和物业使用人意见、建议，并经业主委员会会议讨论通过，现制定并公布　　　　　　（物业小区名称）业主委员会会议和学习制度如下：

 业主委员会会议坚持依法依规、科学谋划、民主决策、业主至上、协同高效的原则。会议材料应重点突出、简明扼要。为保证充分审议，每次会议议题原则上不超过　　　（建议不超过5个）。
 业主委员会会议分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定期会议每　　召开不少于1次（建议每季度不少于1次），召开时间一般为　　　。临时会议根据工作需要适时组织召开。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业主委员会应当在　　　日内召开临时会议（建议7日内）：

小区党支部提议召开的；
由业主委员会主任或者副主任提议召开的；

经三分之一以上业主委员会委员提议召开的；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要求召开的。

 业主委员会应当自成立之日起十日内召开首次会议，在业主委员会委员中推选产生业主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
 业主委员会会议由主任或者副主任组织召开，主任或副主任无正当理由拒不组织召开的，可以由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指定一名委员组织召开。经三分之一以上业主委员会委员提议召开会议的，由提议的委员组织召开。
 业主委员会会议召集人应当于会议召开七日前，将会议内容、议程及有关材料送达每位委员和参会代表。并做好如下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在物业管理区域内显著位置张贴和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开发的“佛山智慧房产”系统公告会议的内容和议程，听取业主的意见和建议。二是告知并听取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建议，接受指导。三是报告并听取小区党支部意见和建议。
 业主委员会会议应当有过半数的委员出席，作出的决定应当经全体委员过半数同意并签字确认。业主委员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三日内书面告知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七日内在物业管理区域内显著位置张贴和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开发的“佛山智慧房产”系统发布公告，通告全体业主，公告期不少于十日。

业主委员会委员因故不能参加会议的，应当提前向会议召集人请假并说明原因。业主委员会委员不得委托代理人参加会议。

业主委员会候补委员可以列席会议，但不享有表决权。

 与会人员在会前要认真研究议题，在会上提出针对性意见，既要充分发表意见，又要言简意赅。严肃会议纪律，参会人员将手机调至静音状态，不在会场接听电话，未经允许，不得录音、录像。坚持民主决策，不同意见应当在会上充分表达，并在会议记录中如实记录。

 业主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如下重大事项时，应当邀请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参加，并接受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指导。

选聘和解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
使用、筹集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
改建、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
改变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利用共有部分从事经营活动。
 业主委员会可根据会议的内容，邀请涉及的业主代表参加业主委员会会议。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出租面积达到一定比例的，应当邀请租户代表参加业主委员会会议。

 业主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存在建设部《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建房〔2009〕274号）第四十四条、《广东省物业管理条例》第三十条、《佛山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的禁止性行为的，自发现之日起十日内召开业主委员会会议，作出中止其委员职务的决定，并提请业主大会会议决定终止其委员职务。

 业主委员会会议应当书面记录并妥善保存，由出席会议的委员签字并加盖业主委员会印章后存档，保存时间为五年。

 业主委员会会议不得作出与物业管理无关的决定。

 根据《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八条相关规定，由业主共同决定的事项，应当按照《民法典》《物业管理条例》《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广东省物业管理条例》《佛山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物业小区治理的相关政府或者部门规范性文件、政策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召开业主大会会议投票决定，业主委员会会议不能擅自决定。召开业主大会会议进行投票的，优先使用由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开发的智慧房产电子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业主委员会应当主动学习物业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工作指引及业务知识，提高依法履职水平，增强为小区业主服务的能力。应当酌情在召开业主委员会会议时安排学习议题。应当积极参加政府部门组织的线上线下公益培训。条件允许的，组织前往其他小区参观借鉴成功经验。



